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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 

关于开展 2022 年全省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 

教育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，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厅函〔2021〕10 号），进一步提升全省大

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决定在四川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基地（西南民族大学）开展全

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。现将 2022 年课题申报工作相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时间 

2022 年 7 月 4 日—8 月 4 日。 

二、申报人范围 

全省各大中小学校教师。各高校限报 1 项，中小学由市（州）

教育主管部门统一推荐报送，成都市不超过 15 项，其他市（州）

不超过 10 项。 

三、立项类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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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申报课题拟择优立项 110 项，根据课题质量和专家评审

意见，确定 2 项重大攻关课题，18 项重点课题，40 项一般课题，

50 项自筹课题。课题申报条件、申报程序、过程管理、验收程序

及经费决算等相关规定请参看《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高校心理健

康教育培训基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》（附件 1）。 

四、课题研究内容 

课题研究内容详见《2022 年全省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

研究课题指南》（附件 2）。 

五、课题研究周期 

重大攻关课题和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为 2 年，自立项日算起

（以教育厅立项文件为准）。一般课题和自筹课题研究周期为 1

年，自立项日算起（以教育厅立项文件为准）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.申报人根据课题指南，拟定研究课题，下载并填写《课题

申报书 A 表》（附件 3）及《课题设计论证 B 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2.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、各高校应严格把关，确保填报

信息准确、真实，提高项目申报质量，并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前

将《课题申报书 A 表》及《课题设计论证 B 表》（A 表需盖章后

扫描为 PDF 格式， A、 B 两表分为两个文档）发送至

mdpxjd2@126.com，邮件题目请注明：2022 年心理健康课题申

报+高校（市州）。 

联系人：张海滨，电话：1810823312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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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基地 

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

2.2022 年全省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课题指南 

3.2022 年度四川省教育厅全省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 

教育研究课题申报书 A 表 

4.2022 年度四川省教育厅全省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 

教育研究课题设计论证 B 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22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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